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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以卷烟、白酒和化妆品消费为例，采用情景

模拟的组间实验和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了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

响。研究发现，在控制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

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即在消费税凸显性较

高的情境下，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减少消费的行为倾向会更高。此

外，进一步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与收入水平等其他相关变量相比，消费税凸显性对

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可能会”与“完全会”减少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

际影响较大，这表明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

为了有效发挥消费税矫正负外部性和调节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中国应调整当前消费税

的税制设计，采用价外征税的方式，并将消费税的征税环节调整到商品的零售环节，从而

提高消费税的凸显性，进而有效调节居民的消费行为和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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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消费税作为当前中国营改增后的第三大税种，其在组织税收收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和作

用，并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① 但是，消费税在调节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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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行为和矫正负外部性等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贾康、张晓云，２０１４）。以烟草消费税

为例，自１９９４年开征烟草消费税以来，中国的卷烟销售量一直没有下降，反而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中国烟草年鉴》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４－２０１４年，中国的卷烟销售量约由３０２８万

箱增长至５０９９万箱，①与此同时，烟草消费所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负外部性问题也日益严重（郑
榕、高松、胡德伟，２０１３），当前中国每年约１４０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同时，７．４亿非吸烟者（其中

１．８亿为儿童）的健康受到二手烟的严重危害。② 因此，深入研究消费税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途径

和机制，对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居民消费行为和矫正负外部性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以往研究税收的经济效应时，通常假设个体在进行经济行为选择时对相关的税

收信息是完全知道的，并 且 能 够 据 此 做 出 最 优 的 行 为 决 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７６；Ｍｉｒｒｌｅｅｓ，

１９７１）。但是，在行为经济学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外的学者发现，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个体认

知能力的有限 性，个 体 并 不 是 完 全 理 性 的（Ｔｖｅｒｓｋｙ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７４，１９７９；Ｓｉｍｏｎ，１９５６），因

此，个体并不能完全察觉和理解全部税收（李春根、徐建斌，２０１５），也不可能完全做出最优的行为

决策。针对这一问题，Ｃｈｅｔｔｙ等（２００９）国外学者提出“税收凸显性”（Ｔａｘ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③这一概念，并

采用实验研究法研究了销售税凸显性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

从税收凸显性的角度来研究税收对居民行为的影响问题（Ｃｈｅｔｔｙ和Ｓａｅｚ，２０１３；Ｃｈｅｎ，Ｋａｉｓｅｒ和

Ｒｉｃｋａｒｄ，２０１５；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 Ｒｕｆｆｌｅ，２０１２；Ｇｏｌｄ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Ｇｏｌｄｉｎ 和

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Ｇｏｌｄｉｎ和Ｌｉｓｔｏｋｉｎ，２０１４；Ｈａｎｓｏｎ和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１６；Ｍｏｒｏｎｅ和Ｎｅｍｏｒｅ，２０１５；

Ｒｉｖｅｒｓ和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ｅ，２０１５；Ｓｃｈｅｎｋ，２０１１；Ｚｈｅｎｇ，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Ｋａｉｓｅｒ，２０１３）。

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税收凸显性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税收的察觉和感知程度，并进

而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选择。如Ｃｈｅｔｔｙ等（２００９）在一家杂货店的实验研究发现，将销售税张贴到

商品的价格标签中后，由于商品销售税凸显性的提高，商品的需求量下降了８％。此外，他们还发

现，由于消费税的凸显性高于销售税的凸显性，与增加销售税相比，增加消费税更能有效减少消费

者对酒的消费。Ｇｏｌｄｉｎ和 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以烟草税凸显性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凸显性较

高的烟草消费税会对所有烟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而税收凸显性较低的烟草销售税仅仅

会对低收入烟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当前国内学者对税收凸显性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仅有极少数学者从税收凸显性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和政策效应，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角

度等方面归纳总结了 国 外 学 者 关 于 税 收 凸 显 性 的 研 究 成 果（童 锦 治、周 竺 竺，２０１１；周 琦 深、徐 亚

兰、罗洁等，２０１４）。而在实证研究方面，仅刘华、陈力朋、徐建斌（２０１５）以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为

例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由于税收凸显性较高，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

负效应；而消费税作为间接税，由于税收凸显性较低，其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国外学者就税收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实证

研究，但是，国内学者直接就税收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问题而进行的相关研究则依然相当

匮乏。此外，国内消费税的税制设计以及居民的税收意识与国外相比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

在当前新一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的背景下，从微观角度深入探讨消费税凸显性

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通过消费税改革来实现其调节居民消费结构和矫正负外部性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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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烟草年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和《２０１４年全国卷烟市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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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将“税收凸显性”定义为：税收对纳税人（或税负承担者）的易见程度。



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探讨消费税凸显性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机理的基础

上，以卷烟、白酒和化妆品消费为例，采用情景模拟的组间实验和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分析消

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当前的消费税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为了阐述消费税凸显性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机理，基于新古典消费决策理论，本文首先假设

在政府不征税的情况下，居民对商品ｚ的消费需求仅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ｉ和商品ｚ的价格ｐｚ，
并假设商品ｚ完全富有需求弹性。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到居民对商品ｚ的基本需求函数，具体如

公式（１）所示：

ＱＤｚ ＝ｆ（ｐｚ，ｉ） （１）

为了分析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假设政府对商品ｚ征收消费税ｅ，
且ｅ为从价税。因此，居民在购买商品ｚ时需要承担额外的消费税ｅ，假设消费税可以采用价内征

税和价外征税两种不同的征税方式，①假设价内征税的税率为ｅｔ，价外征税的税率为ｅｓ，且价内征

税与价外征税的税率相等，即ｅｔ＝ｅｓ。假设商品ｚ在价内征税方式下的税后价格为ｑｉｎｚ，在价外征税

方式下的税后价格为ｑｅｘｚ ，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到商品ｚ在不同征税方式下的税后价格是相等的，

具体如公式（２）所示：

［ｑｉｎｚ ＝ｐｚ（１＋ｅｔ）］＝ ［ｑｅｘｚ ＝ｐｚ（１＋ｅｓ）］ （２）

根据商品ｚ的税前价格和税后价格，可以计算出在价内征税和价外征税方式下，居民购买商

品ｚ时需要承担的消费税税负Ｔｚ 是相等的，具体如公式（３）所示：

Ｔｚ ＝ ［（ｑｉｎｚ －ｐｚ）＝ｐｚ·ｅｔ］＝ ［（ｑｅｘｚ －ｐｚ）＝ｐｚ·ｅｓ］ （３）

考虑到居民在购买商品ｚ时需要承担消费税Ｔｚ，假设价内征税时居民对商品ｚ的需求量为

ＱＤｉｎｚ ，价外征税时对商品ｚ的需求量为ＱＤｅｘｚ ，那么，在公式（１）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在价内征税和价

外征税的不同方式下，居民对商品ｚ在含消费税价格时的需求函数，具体如公式（４）和（５）所示：

ＱＤｉｎｚ ＝ｆ［ｐｚ（１＋ｅｔ），ｉ］＝ｆ（ｑｉｎｚ，ｉ） （４）

ＱＤｅｘｚ ＝ｆ［ｐｚ（１＋ｅｓ），ｉ］＝ｆ（ｑｅｘｚ ，ｉ） （５）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在设计税制时，无论选择价内征税还是价外征税均不会影响居民

的福利效用，因为居民在购买商品ｚ时完全知道且可以准确计算商品ｚ的价格中所包含的全部税

收（Ｇｏｌｄｉｎ和 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即居民在购 买 商 品ｚ时，对 商 品ｚ的 税 收 信 息Ｔｚ 是 完 全 知 道 的

（即税收是完全凸显的），并且能够做出最优的消费行为决策。假设价内征税时消费者的需求弹性

为Ｅｑ
ｉｎ

ｚ
ｄ ，价外征税时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为Ｅｑ

ｅｘ

ｚ
ｄ ，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这一理论假设和本文的上述基本

假设，在公式（４）、（５）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出在价内征税和价外征税的不同税制设计下，居民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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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而本文中所假设的“价内征税”与“价外征税”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商品销售时价款与税款是否分离。



品ｚ的需求弹性是相等的，具体如公式（６）所示：

Ｅｑ
ｉｎ
ｚｄ ＝Ｑ

Ｄｉｎｚ

ｑｉｎｚ
·ｑ

ｉｎ
ｚ

ＱＤｉｎ（ ）ｚ
＝ Ｅｑ

ｅｘ
ｚｄ ＝Ｑ

Ｄｅｘｚ

ｑｅｘｚ
·ｑ

ｅｘ
ｚ

ＱＤｅｘ（ ）ｚ
（６）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前景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方福前、俞剑，２０１４）。事实上，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只有当商品ｚ的消费

税采取价外征税时，由于其税收凸显性较高，居民才可以了解到商品ｚ的真实价格（税前价格）ｐｚ 和自

己所承担的税收负担Ｔｚ＝ｐｚ·ｅｓ，并据此做出最优的消费决策，以实现自身福利效用的最大化。但

是，当商品ｚ的消费税采取价内征税时，居民在决定是否购买商品ｚ时，其看到商品ｚ的价格实际是

税后价格ｑｉｎｚ＝ｐｚ（１＋ｅｔ）。如果居民想知道商品ｚ的真实价格（税前价格）ｐｚ 和自己承担的税收负

担Ｔｚ＝ｐｚ·ｅｔ，其必须知道商品ｚ的消费税税率ｅｔ 和消费税的计算方法。但是，由于税制结构的

复杂性和居民税收认知水平的有限性，以及价内征税方式的隐蔽性，当商品ｚ采用价内征税的方式

时，绝大多数居民将无法察觉和感知到商品ｚ的税后价格ｑｉｎｚ 中所包含的税收Ｔｚ＝ｐｚ·ｅｔ。假设商品

ｚ采用价内征税方式时的税收凸显性为Ｓｉｎｚ，采用价外征税方式时的税收凸显性为Ｓｅｘｚ ，基于上述分

析，可以得出价内征税时消费税的凸显性低于价外征税时消费税的凸显性，具体如公式（７）所示：

Ｓｉｎｚ ＜Ｓｅｘｚ （７）

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居民能够更充分地察觉和感知到购买商品ｚ时需要承担的消

费税，尤其当商品ｚ消费税的税负Ｔｚ 比较重时，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自身福利效用的最大化，

在很大程度上会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决策，减少对商品ｚ的消费需求，因此，在税收凸显性较高的

情境下，消费者对商品ｚ的需求弹性会更大。此外，Ｃｈｅｔｔｙ等（２００９）、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Ｆｅｌｄｍａｎ
和Ｒｕｆｆｌｅ（２０１２）、Ｇｏｌｄｉｎ和 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等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也证实了上述推论的正确性。

因此，根据公式（７）和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价内征税时居民对商品ｚ的需求弹性小于价外征税时居

民对商品ｚ的需求弹性，具体如公式（８）所示：

Ｅｑ
ｉｎ
ｚｄ ＝Ｑ

Ｄｉｎｚ

ｑｉｎｚ
·ｑ

ｉｎ
ｚ

ＱＤｉｎ（ ）ｚ
＜ Ｅｑ

ｅｘ
ｚｄ ＝Ｑ

Ｄｅｘｚ

ｑｅｘｚ
·ｑ

ｅｘ
ｚ

ＱＤｅｘ（ ）ｚ
（８）

综上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商品ｚ的消费税采用价内征税的方式时，由于税收凸显

性较低，居民无法准确察觉和感知到商品ｚ中的税收Ｔｚ，所以居民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对商品ｚ的

消费需求。但是，当商品ｚ的消费税采用价外征税的方式时，由于税收凸显性较高，居民能完全察觉

和感知到商品ｚ中的税收Ｔｚ，为了实现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居民会改变对商品ｚ的消费行为决策，从
而减少对商品ｚ的消费需求。因此，在消费税价内征税和价外征税的不同税制设计下，居民对商品ｚ
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且价内征税时居民对商品ｚ的消费需求大于价外征税时的消费需求。

（二）研究假设

中国现行的消费税采用价内税的税制设计，从而导致消费税的隐蔽性比较高，烟草消费者、白

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在购买卷烟、白酒和化妆品时基本无法察觉和感知到商品价格中包含的

税收情况。因此，现行消费税对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极其有

限。但是，当消费税采用价外征税的方式或人为提高消费税的凸显性后，随着烟草消费者、白酒消

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价格中消费税感知程度的提高，为了规避高额税负和

实现福利效用最大化，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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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少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的消费需求。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做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烟草消费者会减少对卷烟的购买和消费。

假设２：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白酒消费者会减少对白酒的购买和消费。

假设３：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化妆品消费者会减少对化妆品的购买和消费。

三、实验设计与计量模型

（一）实验设计

在当前中国消费税采用价内税的税制设计下，为了研究消费税凸显性是否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存

在显著影响，本文采用了情景模拟的组间实验设计，并通过实验问卷进行实验数据的采集。为了模拟

消费税价外征税的情境，本文在实验组中告知了实验参与者相关商品价格中所包含的消费税的具体

情况，从而人为地提高了消费税的凸显性。具体而言，课题组设计了如下三个实验：①卷烟消费实验

（实验Ａ），②白酒消费实验（实验Ｂ），③化妆品消费实验（实验Ｃ）。本文就实验设计做如下简要说明。

第一，实验问卷的设计。本文针对卷烟消费实验、白酒消费实验和化妆品消费实验的实验组

分别设计了实验问卷Ａ１、Ｂ１和Ｃ１，同 时 针 对 三 个 实 验 的 控 制 组 分 别 设 计 了 实 验 问 卷 Ａ２、Ｂ２和

Ｃ２。鉴于当前中国消费税价内征税且税收凸显性较低的现状，为了模拟价外征税方式下消费税凸

显性较高的情境，本文在实验组的实验问卷中，明确告知实验参与者卷烟价格、白酒价格和化妆品

价格中包含了消费税以及具体的税负，同时，还明确说明消费税的税负是由消费者自己承担。然后，

让实验参与者进行消费行为倾向的选择。但是，在控制组的实验问卷中，本文则只是让实验参与者在

考虑消费税的情况下，进行消费行为倾向的选择，至于消费税的具体税负以及由谁承担的问题则没有

告知实验参与者。基于上述实验设计，本文认为实验组中消费税的凸显性要显著高于控制组，为了便

于实证分析，本文假设实验组中消费税的凸显性为“１”，而控制组中消费税的凸显性为“０”。

第二，实验对象的选择。鉴于本文选择的消费品是卷烟、白酒和化妆品，其消费对象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其中卷烟和白酒的主要消费者是成年男性，而化妆品的消费者主要是成年女性。因此，本文

在进行卷烟消费实验和白酒消费实验时，选择的实验对象是１８岁以上的男性卷烟消费者和白酒消费

者，而在进行化妆品消费实验时，选择的实验对象是１８岁以上的女性化妆品消费者。本文中的实验

参与者主要来自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工厂等相关部门的职工，样本来源相对比较广泛。

第三，实验分组与数据采集。为了对实验参与者进行随机分组，本文主要根据参与实验的烟

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的生日进行分组，生日是单数的为实验组，生日是双数的为

控制组。课题组的工作人员根据实验参与者所在的分组发放不同的实验问卷，在实验参与者完成

问卷的作答后，课题组的工作人员收回问卷并完成数据的采集。此外，为了保证各个实验参与者

是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问卷中分别设置了“您是否消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的题目，如果实

验参与者选择“否”，我们将默认为是本研究的无效样本，在实证分析时予以剔除。

第四，消费行为倾向的测度。在测度实验参与者的消费行为倾向时，本文在查阅大量国内相

关文献和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潘煜，２００９；孙佳佳、霍学喜，２０１３），采用了五点李克特量表法。

具体而言，就是让参与实验的消费者在不同税收凸显性的情境下，分别回答“自己是否会减少对卷

烟／白酒／化妆品的购买和消费”，实验问卷要求实验参与者在“完全不会”“可能不会”“不确定”“可
能会”和“完全会”五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此外，为了实证分析的需

要，本文还采集了实验参与者的收入水平（Ｉｎｃｏｍｅ）、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健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是否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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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政或管理职务（Ｏｆｆｉｃｅｒ）、年龄（Ａｇｅ）和婚姻状况（Ｍａｒｒｉａｇｅ）等人口统计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各主

要控制变量的定义和说明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控制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赋值

收入水平
您 平 均 每 月 的 收 入

情况（元）？

１表示“２０００以下”，２表 示“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３表 示“３５０１－５０００”，４表

示“５００１－８０００”，５表示“８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６表示“１２０００以上”

教育水平 您的最高学历？
１表示“小学”，２表示“初中”，３表示“高中／中专”，

４表示“大专”，５表示“本科”，６表示“研究生”

健康状况 您的健康状况？
１表示“很不健康”，２表示“比较不健康”，３表示“一般”，

４表示“比较健康”，５表示“很健康”

职务
您 是 否 担 任 行 政 或

管理职务？
１表示“是”，０表示“否”

年龄 您的年龄？
１表示“１８－２４岁”，２表示“２５－３４岁”，３表示“３５－４４岁”，

４表示“４５－５４岁”，５表示“５５－６４岁”，６表示“６５岁以上”

婚姻 您的婚姻状况？ １表示“已婚”，０表示“未婚”

　　

表２报告了上述三个实验中实验参与者具体消费行为倾向的统计结果。从表２的统计结果中

可以看出，在卷烟消费实验中，控制组中“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卷烟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１６．４６％
和３．１６％，而实验组中“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卷烟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２６．９９％和８．５９％。在白

酒消费实验中，控制组中“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白酒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２７．３３％和４．９７％，而实

验组中“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白酒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３１．２９％和１４．７２％。在化妆品消费实验

中，控制组中“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化妆品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２１．４３％和２．３８％，而实验组中

“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化妆品消费的比例分别为２９．４８％和１．７３％。由此可见，消费税凸显性

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

　　表２ 实验参与者的消费行为倾向

分类 分组 完全不会 可能不会 不确定 可能会 完全会 合计

卷烟消费

控制组
样本数 ７１　 ４４　 １２　 ２６　 ５　 １５８

比例（％） ４４．９４　 ２７．８５　 ７．５９　 １６．４６　 ３．１６　 １００

实验组
样本数 ５４　 ２９　 ２２　 ４４　 １４　 １６３

比例（％） ３３．１３　 １７．７９　 １３．５０　 ２６．９９　 ８．５９　 １００

白酒消费

控制组
样本数 ４５　 ３８　 ２６　 ４４　 ８　 １６１

比例（％） ２７．９５　 ２３．６０　 １６．１５　 ２７．３３　 ４．９７　 １００

实验组
样本数 ２３　 ３４　 ３１　 ５１　 ２４　 １６３

比例（％） １４．１１　 ２０．８６　 １９．０２　 ３１．２９　 １４．７２　 １００

化妆品消费

控制组
样本数 ３８　 ５９　 ３１　 ３６　 ４　 １６８

比例（％） ２２．６２　 ３５．１２　 １８．４５　 ２１．４３　 ２．３８　 １００

实验组
样本数 ２２　 ６２　 ３５　 ５１　 ３　 １７３

比例（％） １２．７２　 ３５．８４　 ２０．２３　 ２９．４８　 １．７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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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报告了上述三个实验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可以

看出，在卷烟消费实 验 中，控 制 组 和 实 验 组 中 烟 草 消 费 者 消 费 行 为 倾 向 的 均 值 分 别 为２．０５和

２．６０；在 白 酒 消 费 实 验 中，控 制 组 和 实 验 组 中 白 酒 消 费 者 消 费 行 为 倾 向 的 均 值 分 别 为２．５８和

３．１２；在化妆品消费实验中，控制组和 实 验 组 中 化 妆 品 消 费 者 消 费 行 为 倾 向 的 均 值 分 别 为２．４６
和２．７２。由此可见，上述三个消费实 验 中，控 制 组 和 实 验 组 中 消 费 者 的 消 费 行 为 倾 向 存 在 明 显

的差异。

　　表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消费者分类 变量名称 分类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卷烟消费者（男性）

消费行为倾向
控制组 １５８　 １　 ５　 ２．０５　 １．２１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２．６０　 １．４０

收入水平
控制组 １５８　 １　 ６　 ３．２５　 １．３５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６　 ３．１８　 １．３１

健康状况
控制组 １５８　 １　 ５　 ３．３２　 ０．８７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３．６７　 ０．８９

教育水平
控制组 １５８　 １　 ６　 ３．８３　 １．０８

实验组 １６３　 ２　 ６　 ３．９７　 １．０４

职务
控制组 １５８　 ０　 １　 ０．５３　 ０．５０

实验组 １６３　 ０　 １　 ０．５３　 ０．５０

年龄
控制组 １５８　 １　 ４　 ２．７０　 ０．９４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２．７２　 １．０２

婚姻
控制组 １５８　 ０　 １　 ０．７５　 ０．４４

实验组 １６３　 ０　 １　 ０．７２　 ０．４５

白酒消费者（男性）

消费行为倾向
控制组 １６１　 １　 ５　 ２．５８　 １．２９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３．１２　 １．２９

收入水平
控制组 １６１　 １　 ６　 ３．２４　 １．４４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６　 ３．３３　 １．３２

健康状况
控制组 １６１　 １　 ５　 ３．５７　 ０．８４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３．６３　 ０．８０

教育水平
控制组 １６１　 １　 ６　 ４．３９　 １．１４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６　 ４．４７　 １．１２

职务
控制组 １６１　 ０　 １　 ０．５４　 ０．５０

实验组 １６３　 ０　 １　 ０．５８　 ０．４９

年龄
控制组 １６１　 １　 ５　 ２．８１　 １．０８

实验组 １６３　 １　 ５　 ２．７５　 ０．９７

婚姻
控制组 １６１　 ０　 １　 ０．７１　 ０．４５

实验组 １６３　 ０　 １　 ０．７２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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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消费者分类 变量名称 分类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化妆品消费者（女性）

消费行为倾向
控制组 １６８　 １　 ５　 ２．４６　 １．１３

实验组 １７３　 １　 ５　 ２．７２　 １．０８

收入水平
控制组 １６８　 １　 ６　 ２．６４　 １．２３

实验组 １７３　 １　 ６　 ２．７２　 １．３３

教育水平
控制组 １６８　 １　 ６　 ４．３３　 １．１５

实验组 １７３　 ２　 ６　 ４．１６　 １．１０

职务
控制组 １６８　 ０　 １　 ０．３０　 ０．４６

实验组 １７３　 ０　 １　 ０．３８　 ０．４９

年龄
控制组 １６８　 １　 ５　 ２．４９　 １．０４

实验组 １７３　 １　 ４　 ２．５７　 ０．９６

婚姻
控制组 １６８　 ０　 １　 ０．６７　 ０．４７

实验组 １７３　 ０　 １　 ０．７２　 ０．４５

　　

（二）计量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是取值范围为１～５的有序离散变量。为了实证分

析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 费 行 为 倾 向 的 影 响，本 文 在 参 考 国 内 外 学 者 相 关 研 究 的 基 础 上（Ａｋｂａｙ，

Ｔｉｒｙａｋｉ和Ｇｕｌ，２００７；Ｗｅｌｓｃｈ和Ｋüｈｌｉｎｇ，２０１０），构建如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计量模型，具体如公式（９）所示。

ｙｉ＝α０＋α１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ｉ＋α２ｉｎｃｏｍｅｉ＋βＸｉ＋μｉ （９）

其中，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ｉ 表示控制组和实验组中消费者ｉ所在的不同税收凸显性的情境，当ｉ在控制

组时，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ｉ＝０，当ｉ在实验组时，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ｉ＝１。ｉｎｃｏｍｅｉ 表示消费者ｉ的收入水平，Ｘｉ 为

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是否担任行政或管理职务、年龄和婚姻状况等；μｉ 表

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对于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而言，只要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

相关，那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参数就是一致估计量。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讨论

（一）基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在控制收入水平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消费税凸显性是否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显

著影响，本文采用被广泛使用的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别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的实验数据进行

了估计。同时，为了使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可信，在具体回归分析的过程中，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

法。表４、表５和表６分别报告了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消费行

为影响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１．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对卷烟消费行为倾向的影响

表４报告了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卷烟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为了便于

比较分析，模型（１）报告的是在未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卷烟消

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２）、（３）、（４）则进一步依次加入了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年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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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是否担任行政或管理职务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从表４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

解释变量烟草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１）、（２）、（３）、（４）中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在控制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

费者的卷烟消费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烟草消费者减

少卷烟消费的行为倾向会更高。从模型（１）、（２）、（３）、（４）中可以看出，尽管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

加入，烟草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系数略有降低，但是，其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改

变，这表明烟草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这不仅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１，也进一

步验证了Ｇｏｌｄｉｎ和 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关于烟草消费税凸显性的研究结论。从收入水平变量来看，

收入水平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２）、（３）、（４）中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烟草消费者的收入

水平对其卷烟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烟草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减少卷烟消

费的行为倾向会逐步降低，这一结论与Ｇｏｌｄｉｎ和Ｈｏｍｏｎｏｆｆ（２０１３）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从
年龄变量来看，年龄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３）、（４）中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烟草

消费者的年龄对其卷烟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烟草消费者年龄的提高，其减少卷

烟消费的行为倾向会逐步提高。

　　表４ 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对卷烟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卷烟消费行为倾向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４２５２＊＊＊

（０．１２２７）
０．４２３９＊＊＊

（０．１２２９）
０．３９１７＊＊＊

（０．１２７２）
０．３８６３＊＊＊

（０．１２７５）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５８６＊＊＊

（０．０４４３）
－０．１９２３＊＊＊

（０．０４７１）
－０．１９０３＊＊＊

（０．０４８７）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１２４５＊

（０．０６７３）
０．１２６４＊

（０．０６７４）

Ａｇｅ
０．１７６５＊＊＊

（０．０６２４）
０．１８８４＊＊

（０．０８３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６１９）

Ｏｆｆｉｃｅｒ
－０．００４７
（０．１３０１）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２９５
（０．１８８２）

Ｎ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２．０１　 ２５．９８　 ３３．８６　 ３４．５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３６５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行为倾向的影响

表５报告了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者白酒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为了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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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模型（５）报告的是在未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者白酒消

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６）、（７）、（８）则进一步依次加入了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健康状

况、是否担任行政或管理职务、年龄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从表５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

解释变量白酒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５）、（６）、（７）、（８）中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说明在控制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

者的白酒消费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白酒消费者减少

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会更高。从模型（５）、（６）、（７）、（８）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白酒消费税凸显

性的估计系数一直稳定在０．４６左右，且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是一致的，这表明白酒消费税凸显性

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这不仅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２，也验证了Ｃｈｅｔｔｙ等（２００９）的研究结

论。从收入水平变量来看，收入水平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６）、（７）、（８）中均在５％的水平上 显 著 为

负，这表明白酒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其白酒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白酒消费者收

入水平的提高，其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会逐步降低。

　　表５ 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白酒消费行为倾向

解释变量 （５） （６） （７） （８）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４５５８＊＊＊

（０．１１７２）
０．４６８７＊＊＊

（０．１１７６）
０．４６９６＊＊＊

（０．１１７８）
０．４６６３＊＊＊

（０．１１８２）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４２１）
－０．１０２２＊＊

（０．０４２３）
－０．１１５７＊＊

（０．０４８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５）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６８７）

Ｏｆｆｉｃｅｒ
０．１５６３
（０．１２４５）

Ａｇｅ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８５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４７１
（０．２０１３）

Ｎ　 ３２４　 ３２４　 ３２４　 ３２４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５．１２　 ２０．７０　 ２０．８２　 ２１．９８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２１

３．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费行为倾向的影响

表６报告了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费者化妆品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为

了便于比较分析，模型（９）报告的是在未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

费者化妆品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１０）、（１１）、（１２）则进一步依次加入了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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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是否担任行政或管理职务等控制变量。从表６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

出，核心解释变量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９）、（１０）、（１１）、（１２）中均在５％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控制收入水平、年龄和教育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化妆品消费税凸显

性对化妆品消费者的化 妆 品 消 费 行 为 倾 向 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即 在 消 费 税 凸 显 性 较 高 的 情 境

下，化妆品消费者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会更高。此外，从模型（９）、（１０）、（１１）、（１２）的估计

结果中可以发现，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系数一直稳定在０．２５左右，且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

均未发生改变，这表明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的估计结果也是比较稳健的，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

设３。从收入水平变量来看，收入水平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１０）、（１１）、（１２）中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这表明化妆品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其化妆品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化妆品

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会逐步降低。此外，从年龄变量来看，年龄

的估计系数在模型（１１）、（１２）中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化妆品消费者的年龄

对其化妆品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化妆品消费者年龄的提高，其减少化妆品消费

的行为倾向会逐步提高。

　　表６ 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化妆品消费行为倾向

解释变量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２５１２＊＊

（０．１１５７）
０．２６３２＊＊

（０．１１５６）
０．２５７０＊＊

（０．１１５６）
０．２４２７＊＊

（０．１１６７）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１２１９＊＊＊

（０．０４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６８２＊＊＊

（０．０５６９）

Ａｇｅ
０．２０９５＊＊＊

（０．０７８６）
０．１８７８＊＊

（０．０７８６）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４８２
（０．１７４１）

－０．１０８５
（０．１８０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６０３）

Ｏｆｆｉｃｅｒ
０．０５９３
（０．１３９３）

Ｎ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４．７２　 １２．０１　 ２３．８２　 ２７．５６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２５３

综上所述，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均存在

显著的影响，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分别减少卷

烟、白酒和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会更高。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烟草、白

酒和化妆品消费税的税率比较高，税负相对比较重。根据中国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甲

类卷烟和乙类卷烟消费税的税率分别高达６７％和４７％，白酒和化妆品消费税的税率也分别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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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和３０％。第二，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即告知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

者有关卷烟、白酒和化妆品消费税的税负以及税负由其承担时，由于消费者完全察觉和感知到了

商品价格中所包含的消 费 税 与 自 己 所 承 受 的 真 实 税 收 负 担，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少 了 消 费 者 对 卷

烟、白酒和化妆品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行为。因此，在消费税凸显

性较高的情境下，为了实现自身福利效用最大化，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均会做

出更加理性的消费行为决策，从而适当减少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的消费需求。

此外，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其消费行为倾向均存在显著的

影响，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减少卷烟、白酒和化妆品

消费的行为倾向会逐步降低。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

和化妆品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与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相比，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的

需求价格弹性更高。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会导致卷烟、白酒和化妆品价格的

提高，而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对卷烟、白酒和化妆品价格的提高更加敏感。因此，对卷烟、白酒

和化妆品征收高额的消费税会降低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而对高收入消费群体而言并不会

显著降低其消费需求。
（二）边际效应估计与分析

鉴于本文上述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只能分别确定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白

酒消费者和化妆品消费者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而不能确定消费税凸显性对消费者

具体消费行为倾向取值概率的影响。因此，为了比较分析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

者和化妆品消费者具体消费行为倾向概率的影响，本文在表４、表５和表６中模型（４）、模型（８）和

模型（１２）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消费税凸显性等其他相关变量对烟草消费者、白酒消费者和化

妆品消费者消费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倾向影响的边际效应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行为倾向

分类 解释变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卷烟消费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１４６６＊＊＊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１４５）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５８）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７０）

Ａｇｅ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９５）

白酒消费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１３０９＊＊＊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５）

０．１００２＊＊＊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２１７）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８１）

５４



续表７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行为倾向

分类 解释变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化妆品消费

Ｔａｘ－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５４）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３１）

Ａｇｅ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４４）

　　注：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了计算结果中显著的变量。

首先，从表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完全不会”（Ｙ＝１）减少卷

烟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具体的边际影响为－０．１４６６，这表明与

控制组中烟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相比，实验组中烟草消费者“完全不会”减少卷烟消费的行为

倾向的概率下降了１４．６６％，即提高烟草消费税凸显性后，烟草消费者“完全不会”减少卷烟消费的

行为倾向的概率下降了１４．６６％。但是，消费税凸显性对烟草消费者“可能会”（Ｙ＝４）和“完全会”
（Ｙ＝５）减少卷烟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具体的边际影响

分别为０．０８７１和０．０３８７，这表明与控制组中烟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相比，实验组中烟草消费

者“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卷烟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增加了８．７１％和３．８７％，即提高烟草

消费税凸显性后，烟草消费者“可 能 会”和“完 全 会”减 少 卷 烟 消 费 的 行 为 倾 向 的 概 率 分 别 增 加 了

８．７１％和３．８７％。

其次，从表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者“完全不会”（Ｙ＝１）和“可能

不会”（Ｙ＝２）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具体的边际影响

分别为－０．１３０９和－０．０５０９，这表明与控制组中白酒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相比，实验组中白酒

消费者“完全不会”和“可能不会”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下降了１３．０９％和５．０９％，

即提高白酒消费税凸显性后，白酒消费者“完全不会”和“可能不会”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

率分别下降了１３．０９％和５．０９％。但是，消费税凸显性对白酒消费者“可能会”（Ｙ＝４）和“完全会”
（Ｙ＝５）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具体的边际影响

分别为０．１００２和０．０７６８，这表明与控制组中白酒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相比，实验组中白酒消费

者“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增加了１０．０２％和７．６８％，即提高白

酒消费税凸显性后，白酒消费者“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白酒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１０．０２％和７．６８％。

最后，从表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费者“完全不会”（Ｙ＝１）和“可

能不会”（Ｙ＝２）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具体的边际

影响分别为－０．０６０６和－０．０３５６，这表明与控制组中化妆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相比，实验组

中化妆品消费者“完全不会”和“可能不会”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下降了６．０６％
和３．５６％，即提高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后，化妆品消费者“完全不会”和“可能不会”减少化妆品消

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下降了６．０６％和３．５６％。但是，消费税凸显性对化妆品消费者“可能会”

６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７，２０１６



（Ｙ＝４）和“完全会”（Ｙ＝５）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的边际影响分别在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且具体的边际影响为０．０６９５和０．０１０１，这表明与控制组中化妆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倾向

相比，实验组中化妆品消费者“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化妆品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６．９５％和１．０１％，即提高化妆品消费税凸显性后，化妆品消费者“可能会”和“完全会”减少化妆品

消费的行为倾向的概率分别增加了６．９５％和１．０１％。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消费税意识的现状，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消费税凸显性

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消费税凸显性较高的情境下，居民减少烟、酒和化妆品消费

的行为倾向会更高，这表明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消费税凸显性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决策。

当消费税凸显性较高时，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中税收的察觉和感知程度会明显提高，因此，为了实现

自身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对于消费税税负较高的商品，消费者在进行消费行为决策时会更加理性，

从而会减少对高额税 负 商 品 的 消 费 需 求。在 当 前 新 一 轮 税 制 改 革，尤 其 是 消 费 税 改 革 的 关 键 时

期，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当前的消费税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直接性的政策启示：鉴于烟、酒消费税凸显性对消费者减少烟、酒消费行为倾向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对于烟、酒等具有负外部性且过度消费会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商品，在设计消费税税

制时可以采用价外征税的方式，以提高消费税的凸显性，从而实现消费税矫正负外部性和调节居

民消费行为的作用。实践表明，在当前中国消费税价内计征的税制设计下，通过征收烟、酒消费税

来抑制烟、酒消费需求的策略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为了有效发挥消费税矫正负外部性

和调节居民消费行为的作用，中国在提高烟、酒消费税税率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调整烟、酒消费

税的征税环节和计征方式，将征税环节调整至零售环节，并采用价外征税的方式，从而提高烟、酒

消费税的凸显性，使得消费者能够完全察觉和感知到消费烟、酒时需要承担高额的消费税，进而改

变其消费需求，减少对烟、酒的购买和消费。

第二，间接性的政策启示：鉴于在当前化妆品消费税税负较高的情况下，消费税凸显性会显著

影响化妆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为了促进国内化妆品消费市场的发展，并降低化妆品消费税

税收流失的风险，中国应调整化妆品消费税的税率，降低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作为世界第二大化

妆品消费国，当前中国每年化妆品的消费额超过了２０００亿元，①但是，在当前国 际 化 的 背 景 下，随

着中国化妆品消费者税收意识的提高，为了逃避高额的消费税税负，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

海外代购化妆品，这不仅造成了大量 税 收 的 流 失，也 不 利 于 国 内 化 妆 品 消 费 市 场 的 发 展。因 此，

鉴于当前中国的税制结构，在保留化妆品增值税的情况下，中国应调整现行化妆品消费税的税制

设计，首先，根据化妆品的销 售 价 格，将 化 妆 品 分 为 高、中、低 三 个 档 次。其 次，基 于 化 妆 品 的 档

次，实行不同的消费税税率，为了降低中 低 收 入 化 妆 品 消 费 者 的 税 负，并 促 进 国 内 中 低 档 品 牌 化

妆品市场的发展，本文建议取消中低档 化 妆 品 消 费 税；鉴 于 高 收 入 者 对 化 妆 品 的 需 求 弹 性 较 低，

为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和组织 税 收 收 入 的 作 用，可 以 对 高 档 化 妆 品 适 当 征 收 一 定 的 消 费

税。

７４

①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健康与美容》杂志社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共同发布

的《２０１３中国知女美妆消费大调查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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